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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吉林省 

２０１０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绩效 

目标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 

吉政函〔２０１０〕１５号 

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现将 《吉林省２０１０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绩效目标责任制实施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吉林省２０１０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工作绩效目标责任制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领导责任，确保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和省委九届八次会议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以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为统领，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部署，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工作方面的责任机制。高举 “科学发展、加快振兴、富民强省”的旗帜，

坚持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开拓创新，狠抓落实，努力促进２０１０年全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任务的全面完成。 

  二、目标任务 



  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千方百计扩大就业，促进劳动关系和谐，进一步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重点抓好五

个方面３７项工作任务。 

  （一）就业培训方面 （１０项）。 

  １.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４５万人。 

  ２.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达到２８万人，其中：大龄就业困难对象再就

业人数达到５.５万人。 

  ３.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人数达到１.９９万人。 

  ４.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６％以内。 

  ５.解决零就业家庭比率达到１００％。 

  ６.公益性岗位稳定数量达到１０万人。 

  ７.省级充分就业示范社区达到１０２个 （年终考核）。 

  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达到３５０万人，其中：异地转移就业人数达

到２８０万人。 

  ９.小额担保贷款当年新发放金额达到４亿元。 

  １０.百万特别职业培训工程培训人数达到５０万人，其中：汽车维修工培
训项目培训人数达到１万人。 

  （二）社会保险方面 （１１项）。 

  １１.养老保险覆盖总人数达到５６５万人，其中：城镇从业人员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人数达到３９０万人。 

  １２.养老保险费征缴额 （含清欠）达到１６２亿元。 

  １３.落实企业退休人员增加养老保险金政策，确保按时足额发放率达到１

００％。 

  １４.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按季到位率达到１００％。 

  １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县 （市）应参保率达到５０％（年终考

核）。 

  １６.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２４５万人。 



  １７.失业保险费征缴额 （含清欠）达到８亿元。 

  １８.解决国企改制失业保险遗留问题比率达到３０％。 

  １９.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１２６５.８万人。 

  ２０.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２９０万人，其中：农民工参保人数达到６５

万人。 

  ２１.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３１０.４３万人。 

  （三）人事制度 （５项）。 

  ２２.公务员培训计划完成比率达到９０％。 

  ２３.市 （州）以上机关招录具有基层经历人员的计划比率达到６０％。 

  ２４.乡镇机关招录优秀村干部的计划比率达到２０％。 

  ２５.市 （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制度推行率达到１００％。 

  ２６.机关工勤人员聘用合同签订率达到９０％。 

  （四）人才队伍建设 （４项）。 

  ２７.军转干部安置计划完成比率达到１００％ （年度考核）。 

  ２８.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计划完成率达到１００％。 

  ２９.引进国外技术、管理人才项目执行率达到９５％。 

  ３０.参加职业技能鉴定人数达到２４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人数达到４.

２万人。 

  （五）劳动关系方面 （７项）。 

  ３１.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９７％。 

  ３２.用人单位劳动用工备案率９０％。 

  ３３.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查处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达到９８％。 

  ３４.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当期结案率达到９０％。 

  ３５.行政处理处罚案件审核率达到１００％。 

  ３６.农民工工资当期支付率达到１００％。 



  ３７.来省进京上访批次量控制在地区年度上访批次总量的１０％以下 

（年度考核）。 

  三、责任期限 

  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始，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止。 

  四、考评方法 

  考评工作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市 （州）政府落实２０１０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绩效目标责任制情况，由省政府组织考评，采取省

考评督查组集中考评与省直相关业务部门 （单位）日常考评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各县 （市、区）政府落实目标责任制情况，由市 （州）政府负责考评。
目标责任制实行半年初评，年终总评。半年初评情况进行通报，年终总评采取

将各类指标实际完成情况与日常工作情况加权评分的办法进行综合平衡后排

序。具体考评时，对能够量化的指标，进行定量考评；对难以量化的指标，进

行综合评定。考评工作采取深入基层、查阅表册账卡、召开座谈会、抽样调
查、明查暗访等方式进行。 

  五、奖惩办法 

  ２０１０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绩效目标责任制分别对五个方面单项

工作进行考评，并对工作业绩突出的予以表彰奖励，颁发证书或奖牌；对在实

际工作中开拓创新意识强，效果显著的地区和单位，设立创新奖给予表彰奖

励。对目标责任制贯彻落实不力，目标任务完成不好，或由此引发频繁集体、

越级上访和突发性事件的，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六、组织领导 

  ２０１０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绩效目标责任制继续实行分级负责的

原则，省政府对各市 （州）政府签订目标责任状，各市 （州）政府对所属县 

（市、区）政府签订目标责任状，并分级组织落实。全省目标责任制的组织实
施工作，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绩效目标责任制监督检查领导小组负

责，省政府督查室负责组织协调工作。 

  各市 （州）、县 （市、区）政府要切实加强对２０１０年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工作绩效目标责任制组织实施工作的领导。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财政部门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等要各负其责，通力合作，进一步加大工作力

度，确保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 

  （注：以上３７项指标解释及计算方法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另行制

定下发。） 


